
附件

重点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表

序号 任务内容 责任部门 时限要求

１

倡导各类 企 业 将 慈 善 精 神 融 入 企 业 文 化 建
设，把参与慈善作为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方
面，通过捐赠、支持志愿服务、设立基金会
等方式，开展形式多样的慈善活动，在更广
泛的领域为社会作出贡献

省国资委、省工商联
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底 前
出台具体措施，并
持续实施

２
探索捐赠知识产权收益、技术、股权、有价
证券等新型捐赠方式

省 民 政 厅、省 财 政
厅、省国税局、省地
税局、省工业信息化
厅

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底 前
出台具体措施

３ 鼓励设立慈善信托
省民政厅、吉林银监
局

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底 前
出台具体措施

４
动员社会公众积极参与志愿服务，构建机制
健全、覆盖城乡的志愿服务体系

省 文 明 办、省 民 政
厅、省总工会、团省
委、省妇联、省红十
字会

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底 前
出台具体措施

５
广泛设 立 社 会 捐 助 站 点，创 新 发 展 慈 善 超
市，发挥网络捐赠技术优势，方便群众就近
就便开展捐赠

省民政厅、省发展改
革委

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底 前
出台具体措施

６ 健全社会救助和慈善资源信息对接机制

省 民 政 厅、省 教 育
厅、省人力资源社会
保障厅、省卫生计生
委、省住房城乡建设
厅、省扶贫办

持续实施

７
鼓励有条件的宗教团体和宗教活动场所依法
依规开展各类慈善活动

省宗教局、省民政厅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底 前
出台具体措施

８
落实企业和个人公益性捐赠所得税税前扣除
以及慈善组织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

省 财 政 厅、省 国 税
局、省民政厅

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底 前
出台具体措施

９
鼓励金融机构根据慈善事业的特点和需求创
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方式

省金融办、吉林银监
局

持续实施

１０

优先发展 具 有 扶 贫 济 困 功 能 的 各 类 慈 善 组
织。积极 探 索 培 育 网 络 慈 善 等 新 的 慈 善 形
态，引导和规范其健康发展。稳妥推进慈善
组织直接登记

省民政厅、省网信办 持续实施

１１
以扶贫济困类项目为重点，加大政府财政资
金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力度

省财政厅、省民政厅
等相关部门

持续实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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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任务内容 责任部门 时限要求

１２
广播、电 视、报 刊 及 互 联 网 信 息 服 务 提 供
者、电信运营商，应当对利用其平台发起募
捐活动的慈善组织的合法性进行验证

省 民 政 厅、省 网 信
办、省 通 信 管 理 局、
省新闻出版广电局

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底 前
出台具体措施

１３
强化慈善组织信息公开责任。鼓励新闻媒体
为慈善组织的信息公开提供帮助支持和费用
优惠

省委宣传部、省民政
厅、省新闻出版广电
局

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底 前
出台具体措施

１４

严格执行慈善组织年检制度和评估制度。建
立健全并落实日常监督检查制度、重大慈善
项目专项检查制度、慈善组织及其负责人信
用记录制度，并依法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
罚

省民政厅 持续实施

１５ 完善慈善表彰奖励制度
省民政厅、省公务员
局、省委宣传部，各
地政府

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底 前
出台具体措施

１６
完善公民志愿服务记录制度，建立完善志愿
者嘉许和回馈制度

省 文 明 办、省 民 政
厅、团省委、省红十
字会

持续实施

１７ 完善慈善人才培养政策
省教育厅、省人力资
源社会保障厅、省民
政厅

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底 前
出台具体措施

１８ 加大对慈善工作的宣传力度
省委宣传部、省新闻
出版广电局

持续实施

１９
各市 （州）、县 （市、区）政 府 根 据 本 意 见
要求，结合实际，抓紧制定配套落实政策

各地政府 ２０１５年１２月 底 前
出台具体措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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